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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發行之「

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」及廣告單張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6月20日臺教協作字第106008869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讓各界瞭解新課綱實施各項配套準備情形，教育部中小

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每月定期發行電子報，說

明新課綱各項配套措施最新進度(電子報連結：http://ne

wsletter.edu.tw/)。

三、旨揭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電子報連結及廣告單

張，如附件。請協助上網公告，並轉發所屬機關、學校週

知，俾利機關同仁或學校親師生瞭解新課綱內涵與相關配

套措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

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

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

國民小學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

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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